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学生学习成果作品布展申请表
	展览名称
	

	所属单位
	

	负责教师姓名
及联系方式
	
	学生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	

	作品数量
	
	作品主要类型
	

	拟展地点
	

	拟展时间
	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——    月    日

	其他所需
	


	二级学院审查意见
	

	教务处/校团委审核意见
	

	学生作品展工作领导小组意见
	


注：
1 本表一式两份，经二级学院审查后，提交至教务处/校团委。学生组织的作品展览，须由指导教师填写并办理审批手续；表格交由学院教学秘书存档。
2 审批手续在拟展时间的前3个工作日办理完成；拟展时间地点若与其他活动（其他展览、校园大型活动等）产生冲突，由负责教师与相关部门协商解决。
落实“谁办展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作品展览若涉及悬挂宣传品、借用教室或其他学校规定的，由负责教师办理有关手续。
